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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依民法之規定，須年滿 20 歲者，始具行為能力，故現行法方有此規定。未來人民團體

法採「登記制」後，有關會員年齡要件部分，原則上回歸團體自治規範事項；至於是否下修

至 16 歲，將視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桃園市中壢區中建里里長辦公室陳情自

然人憑證費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24） 

陳委員就桃園市中壢區中建里里長辦公室陳情自然人憑證費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

查復如下： 

本部自 92 年及 93 年開辦自然人憑證發證，期間採免費申辦機制，因自然人憑證係依據民眾

個人的需要而提出申請，屬非強制性發卡，自 94 年起本部承行政院指示採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

工本費用 250 元，惟若以免費方式辦理，是以全體納稅人來補貼使用者似有不公，亦造成政府財政

負擔，就本部的立場而言，亦期望申辦自然人憑證免收費，以提升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意願。本部

將研討將自然人憑證整併於晶片身分證之規劃中，得否免予收費，仍將依政府財政整體考量。 

（四十一）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就美國政府將宣布禁用反式脂肪，要求

應有散裝食品反式脂肪標示之配套措施規範、建立網站資訊供

查詢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23） 

鄭委員就美國政府將宣布禁用反式脂肪，要求應有散裝食品反式脂肪標示之配套措施規範、

建立網站資訊供查詢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針對日前我國媒體報導美國新聞網站 Politico 述及美國將全面禁止美國食品使用反式脂肪，經

查該網站報導內容，為美國歐巴馬總統表示近日將宣布禁止食品業者使用部分氫化油，以降

低加工食品中之反式脂肪含量。本部將函請駐美代表處協助瞭解美國之確切管制規定，並將

參考相關規範，審慎評估是否採取該管理措施。 

二、經查，目前國際間並未有國家針對散裝食品，強制要求標示反式脂肪含量。針對包裝食品，我

國在 97 年開始實施市售包裝食品皆應標示反式脂肪酸含量，讓消費者在購買食品時有所選擇

。目前現行「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之反式脂肪定義為食用油經部分氫化過程所形成

之非共軛式反式脂肪，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4 月 15 日公告「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修正反式脂肪定義為食品中非共軛式反式脂肪（酸）之總和，即不論天然的或是經過部分

氫化，皆要求標示出來，除規範應標示反式脂肪含量外，並規範反式脂肪得以「0」標示之條

件為：「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總脂肪不超過 1.0 公克

；或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反式脂肪量不超過 0.3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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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定將於今（104）年 7 月 1 日施行（以產製日期為準）。 

三、訂定得以「0」標示條件，係考量原料差異、檢驗之準確度、加工差異、貯存期限、產品中營

養素之固有不穩定性及變異性，及該營養素係由額外添加或天然存在於產品中等因素，並參

考國際相關規範，訂定有關食品中營養素得以「0」標示之條件。各國亦都有訂定營養素得以

「0」標示標準，我國規定實比丹麥、日本、紐澳、美國、韓國等國之規定嚴格。例如：韓國

於 2007 年推行食品反式脂肪含量標示制度，規定在 30 公克食品中反式脂肪含量少於 0.2 公克

者，方可在包裝上標示「反式脂肪 zero」，美國規定則是一份（serving）食品中少於 0.5 公克

即可標示為「0」。此外，部分國家，其反式脂肪並非為強制標示項目，如紐澳、中國大陸。 

四、本部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自 81 年度委託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開始建置，提供國人對日常生活

中攝取食品所含營養成分之參考，以國際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呈現方式，其中樣品分成 18 大

類，共收錄 1,999 種食品，包含 89 項營養素分析資料，該資料庫已建立總脂肪含量，可以提

供消費者查詢參考。 

五、另，本部將責成各縣市衛生局將標示新制項目列為下半度稽查重點。 

（四十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登革熱及腸病毒疫情監測與管制對策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21） 

許委員就登革熱及腸病毒疫情監測與管制對策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疾病管制署為加強腸病毒及登革熱之監視，已建立多元的監測系統。腸病毒方面，運用「

即時疫情監測及預警系統」監測因腸病毒就診之情形；藉由「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監

測及分析流行病毒株之變化；以「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監視腸病毒重症疫情；及透過「教

保育機構停課通報監視系統」，掌握教托育機構因腸病毒疫情而停課之情形。在登革熱方面

，除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外，並於國際港埠進行入境旅客體溫篩檢，體溫異常者採血檢驗登

革熱，以強化境外移入病例之監測，另有民眾自覺性通報機制，民眾如自覺可能感染登革熱

，可至當地衛生局所接受抽血檢驗，經本部疾管署檢驗確認者，發給新臺幣 2,500 元之獎金。 

二、臺灣全年都有腸病毒之感染個案，其中以腸病毒 71 型最易引起嚴重併發症及死亡，約每 2 至

4 年發生一次較大規模的流行疫情。本年主要流行的腸病毒為克沙奇 A 型，而腸病毒 71 型尚

無開始活躍跡象，故重症個案數較往年明顯降低，迄今共 1 例腸病毒重症個案，無死亡個案

。但所有防治措施仍不敢有所鬆懈，辦理重點如下： 

(一)為提升幼兒照顧者對於良好衛生習慣及重症前兆病徵的認知，開發「正確洗手」、「生

病不上學」、「幼托機構安心守則」、「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及轉診時機」等宣導素材

，針對嬰幼兒家長、教托育機構及醫師進行分眾宣導。 

(二)持續委託縣市衛生局辦理腸病毒防治計畫，培訓在地化之衛教種子人才，並輔導教保育

機構成為社區腸病毒防治之推動要角。 


